附件
招聘人才岗位、招聘人数及基本要求
	人才岗位
	招聘人数
	学位及
专业方向要求
	年龄要求
	基本要求

	拔尖人才
（一类）
	2
	1.博士学位；
2.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：经济学、管理学、法学
	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
	国家级青年人才或具有相当水平人才。

	拔尖人才
（二类）
	
	
	原则上不超过40周岁
	在教学科研方面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并获同行专家认可，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，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，有带领某学科领域或学术方向取得全国领先水平潜力。具体的业绩条件要求请咨询研究中心联系人。

	优秀青年人才
	2
	
	原则上不超过35周岁
	在教学科研方面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并获同行专家认可，有突出的发展势头和成长潜力。具体的业绩条件要求请咨询研究中心联系人。




